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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模拟光纤直放站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模拟光纤直放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以

下简称“监督抽查”）检验的全部项目。适用于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模拟光

纤直放站的监督抽查检验，具体检验项目根据监督抽查计划确定。 

2 检验依据 

2.1 产品标准 

TB/T 3364—2015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模拟光纤直放站 

2.2 其他标准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4338.5—2009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4 部分 信号和通信设备的发射和抗扰

度 

3 抽样 

3.1 抽样方案 

采用一次抽样检验，根据铁路产品监督抽查计划检验内容，按照表 1随机抽取一定数

量的样品作为一个样本，采用（1；0）抽样方案。 

表 1  抽样数量及要求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备注 

1 套 大于等于3套 1 套包含 1台近端机、1台远端机 

说明：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 

3.2 抽样地点 

可在生产企业或用户抽取。 

3.3 抽样要求 

由国家铁路局委托的检验机构组织人员抽样，具体抽样要求按《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管理办法》（国铁设备监〔2017〕79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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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的样品应是两年内生产、经生产企业检验合格且未经使用的产品。 

4 检验条件 

4.1 检验环境条件 

检验环境条件按所依据的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执行。 

4.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要求见表 2。 

表 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序号 
仪器仪表及设备

名称 

规格 
备注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信号发生器 
频率范围 800MHz～2000MHz； 

输出范围-120dBm ～10dBm 

频率准确度优于±

5×10
-8
； 

输出电平准确度±1dB 

 

2 信号分析仪 
频率范围800MHz～2000MHz； 

功率测量范围-20dBm～50dBm 

频率测量准确度优于±

1×10
-8
； 

功率测量准确度±0.5dB 

可以测量

和分析相

位误差、平

均频率误

差、功率时

间包络和

邻道频谱 

3 功率计 
频率范围 10MHz～2000MHz； 

功率测量范围-20dBm～50dBm 
功率测量准确度±0.3dB - 

4 频谱分析仪 
频率范围为9kHz～13000MHz 

电平测量范围-110dBm～30dBm 

电平测量误差 

±2dB 
- 

5 矢量网络分析仪 
频率范围：300KHz～8.5GHz； 

电平范围：-135dBm～11dBm 

频率分辨率 1 Hz 

频率精度±5 ppm 

迹线噪声 0.001 dB（rms） 

传输测量

可测幅度

和相位（时

延） 

6 噪声系数测量仪 
频率范围 10MHz～2000MHz； 

噪声系数测量范围 0dB～30dB 

噪声系数测量误差 

±0.5dB 
- 

7 功率衰减器 

频率范围0～2000MHz； 

衰减为10/20/30dB； 

功率额定值为50W 

衰减误差±0.3dB - 

8 可变衰减器 
频率范围0～2000MHz； 

衰减范围0～71dB 
- - 

9 功分器/合路器 
频率范围0Hz～2000MHz； 

插损3.5dB±0.3 dB 

插损误差±0.3 dB； 

跟踪误差为±0.3dB 
- 

10 耐压绝缘测试仪 
耐压输出：AC/DC 0kV～5kV 

电流：0～99.99mA 
精度 0.1kV - 

11 接触电流测试仪 0～10mA 分度值 0.01mA - 

12 
高低温湿热试

验箱 

温度-40℃～+150℃； 

相对湿度20%～98% 

温度误差 1℃； 

相对湿度误差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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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仪表及设备

名称 

规格 
备注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 

13 
电动振动试验

系统 

额定推力 2200kgf，冲击推力

4400kgf 额定加速度 981m/s
2
，额

定速度：2m/s，额定位移 51mm

（P-P）；额定载荷 300kg 额定频

率范围 5～3000Hz；频率 5 Hz～

500 Hz；加速度：5 m/s
2
～20 m/s

2
 

振动频率误差 0.1Hz - 

14 静电发生器 静电：0～8kV 
电压误差±5%； 

电流误差±10% 
- 

15 连续波发生器 100kHz～300MHz 输出电平准确度±0.4dB - 

16 
抗扰度综合测

试系统 

脉冲磁场：100A～1000A；  

电压暂降：0～100%；  

浪涌开路电压：250V～6.6kV； 

脉冲群峰值电压：250V～4.4kV 

脉冲磁场：±10%； 

电压暂降：±5%； 

浪涌开路电压：±10%； 

脉冲群峰值电压：±10% 

- 

17 人工电源网络 9kHz～30MHz，50Ω，50Hz 频率特性曲线±20%。 - 

18 信号发生器 150kHz～1000MHz，AM 调制 
输出电平准确度±

0.4dB 
- 

19 测量接收机 9kHz～26.5GHz 频率响应误差≤0.5dB - 

20 天线 30MHz～1000MHz - - 

21 功率放大器 80MHz～1000MHz；0～40dB - - 

22 电波暗室 DC～18GHz 驻波比＜2 - 

23 砂尘试验箱 

空气/灰尘-混合物的密度为

5kg/m
3
±2kg/m

3
； 

气流速度 1.5m/s 

密度误差 0.1 kg/m
3
 - 

24 
防喷水实验装

置 
水流量 0.07L/min～100L/min 水流量误差±5% - 

4.3 使用现场的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 

使用现场的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前，应检查其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是否具有计

量检定/校准证书，满足规定要求方可使用。 

5 检验内容及检验方法 

检验内容、检验方法、执行标准条款划分见表 3。 

6 检验程序 

6.1 检验前准备工作 

6.1.1 检验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核查样品的封条、封签完好情况，检查样品，记录

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

对样品分别登记上册、编号，及时分配检验任务，进行检验测试。样品的封条、封签不完

好的、签字被模仿或更改的，按相应的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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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检验人员应按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条件进行检验。产品检验的仪器设备应符合有

关规定要求，并在计量检定/校准周期内正常运行。 

6.1.3 对需要现场检验的产品，检验机构制定现场检验规程，并保证对同一产品的所有现

场遵守相同的规程。在现场检测的检验样品必须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检验过程中应采取

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 

6.1.4 检验人员如需要使用外部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在使用前应查验其计量检定/校

准证书，满足要求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方可使用。 

6.2 项目检验顺序 

产品各检验项目按下列顺序进行： 

常温性能→低温试验→高温试验→恒定湿热试验→电磁兼容性试验→振动和冲击试

验→IP 防护试验 

6.3 检验操作程序 

6.3.1 检验工作应由经培训考核合格后的检验人员进行，并至少有 2人参加。 

6.3.2 检验操作严格按本细则所依据的试验方法进行。对试验周期较长的检验项目，须保

持对设定值的控制，并注意观察试件安装状况，必要时及时调整。 

6.3.3 检验过程中，发生停电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导致测试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

待故障排除后，应按照相关规定重新进行检测。 

6.3.4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应如实

记录即时情况，并有充分的证实材料。 

6.3.5 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应如实填写检验原始记录，保证真实、准确、清楚，不得随意

涂改，并妥善保留备查。检验过程中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 

6.4 检验结束后的处理 

6.4.1 检验结束后应对被检样品状况、仪器设备状态进行认真检查，并作好记录。 

6.4.2 检验后的样品，应标注样品“已检”状态标识。检验结果为合格的样品，应在监督

抽查结果公布后退还生产企业；检验结果为不合格的样品，应在监督抽查结果公布后 3个

月后退还生产企业。因检验造成破坏或损坏而无法退还的样品可以不退还，但应向生产企

业说明情况。生产企业要求样品不退还的，可由双方协商解决。 

7 数据处理 

各项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检验结果有效值截取的规定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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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 

序号 检验项目 读数值位数 
检验结果 

备注 
有效值位数 单位 

1 最大输出功率 □.□ □.□ dBm － 

2 最大增益及误差 □.□ □.□ dB － 

3 增益调节范围 □ □ dB － 

4 增益调节步长 □ □ dB － 

5 增益调节步长误差 □.□ □.□ dB － 

6 带内波动 □.□ □.□ dB － 

7 噪声系数 □.□ □.□ dB － 

8 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 □.□□ □.□□ － － 

9 传输时延 □.□ □.□ s  － 

10 杂散发射 □.□ □.□ dBm － 

11 互调产物 □.□ □.□ dBc 或 dBm － 

12 带外抑制 □.□ □.□ dB － 

13 光路损耗允许值 □.□ □.□ dB － 

14 接触电流 □.□□ □.□□ mA － 

8 检验结果的判定 

按表 3中的项目对样本进行检验，以其中的技术指标进行判定。  

8.1 单项判定 

A 类不合格判定方案为[n；Ac，Re]；其中“n”为 A类检验项目的样品数量，“Ac”为

合格判定数，“Re”为不合格判定数。其判定方案见表 5。 

表 5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模拟光纤直放站检验项目及单项判定方案 

序

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

类别 
样品数量 

判定方案 
备注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1 最大输出功率 A 1 0 1 － 

2 增益 A 1 0 1 － 

3 ALC 范围 A 1 0 1 － 

4 最大允许输入电平 A 1 0 1 － 

5 带内波动 A 1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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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

类别 
样品数量 

判定方案 
备注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6 噪声系数 A 1 0 1 － 

7 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 A 1 0 1 － 

8 传输时延 A 1 0 1 － 

9 杂散发射 A 1 0 1 － 

10 互调产物 A 1 0 1 － 

11 带外抑制 A 1 0 1 － 

12 光路损耗允许值 A 1 0 1 － 

13 抗电强度 A 1 0 1 － 

14 接触电流 A 1 0 1 － 

15 操作维护功能 A 1 0 1 － 

16 电源适应性 A 1 0 1 － 

17 低温试验 A 1 0 1 － 

18 高温试验 A 1 0 1 － 

19 恒定湿热试验 A 1 0 1 － 

20 振动和冲击试验 A 1 0 1 － 

21 外壳防护试验 A 1 0 1 － 

22 电磁兼容性试验 A 1 0 1 － 

8.2 综合判定 

A 类检验项目单项判定均合格，则判定本次检验合格，否则判定本次检验不合格。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

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进

行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起草单位：国家铁路局装备技术中心、国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细则主要起草人：张立伟、董玉圻、李苏雯、张强、姚珍富、李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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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细则由国家铁路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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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模拟光纤直放站监督抽查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

号 
检验项目 

不合

格类

别 

技术指标 检验方法 仪器设备

名称 

备

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标准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1  

常

温

性

能 

最大输出功率 A 
TB/T 3364—2015 

第 6.1.2 条 

a)标称（最大）输出功率 1W、2W、

5W、10W； 

b)标称输出功率值的容差在±1dB

范围 

TB/T 3364—2015 

第 7.3.1 条 

TB/T 3364—2015 

第 7.3.1 条 

信号发生

器、信号分

析仪、功率

计、功率衰

减器、噪声

分析仪、频

谱分析仪 

- 

2  增

益 

最大增益及误差 

A 
TB/T 3364—2015 

第 6.1.3 条 

a)最大增益值根据耦合基站信号大

小分为 40dB 和 5dB 两种。 

b)最大增益误差不应超过±1dB 

TB/T 3364—2015 

第 7.3.2 条 

TB/T 3364—2015 

第 7.3.2.1 条 

增益调节范围 增益调节范围不应小于 20dB 
TB/T 3364—2015 

第 7.3.2.2 条 

增益调节步长及步

长误差 

a)增益调节步长应为 1dB。 

b)增益调节步长误差不应超过±

1dB 

TB/T 3364—2015 

第 7.3.2.3 条 

3  ALC 范围 A 
TB/T 3364—2015

第 6.1.4 条 

当输入信号电平提高不大于 13dB

时，输出功率应保持在最大输出功

率的±2dB 之内；当输入信号电平

提高超过 13dB 时，输出功率应保持

在最大输出功率的±2dB 之内或关

闭输出 

TB/T 3364—2015 

第 7.3.3 条 

TB/T 3364—2015 

第 7.3.3 条 

4  最大允许输入电平 A 
TB/T 3364—2015

第 6.1.5 条 

a)最大允许输入电平﹙下行﹚等于

10dBm时，直放站无损伤； 

b)最大允许输入电平﹙上行﹚等于

-10dBm 时，直放站无损伤 

TB/T 3364—2015 

第 7.3.4 条 

TB/T 3364—2015 

第 7.3.4 条 

5  带内波动 A 
TB/T 3364—2015

第 6.1.6 条 
峰-峰值不应大于 1dB 

TB/T 3364—2015 

第 7.3.5 条 

TB/T 3364—2015 

第 7.3.5 条 

6  噪声系数 A 
TB/T 3364—2015

第 6.1.7 条 

a)单射频输出口的设备上行噪声系

数不应大于4dB； 

b)双射频输出口的设备上行噪声系

数不应大于7dB 

TB/T 3364—2015 

第 7.3.6 条 

TB/T 3364—2015 

第 7.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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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不合

格类

别 

技术指标 检验方法 仪器设备

名称 

备

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标准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7  

常

温

性

能 

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 A 
TB/T 3364—2015 

第 6.1.8 条 
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不应大于1.4 

TB/T 3364—2015 

第 7.3.7 条 

TB/T 3364—2015 

第 7.3.7 条 

信号发生

器、信号

分析仪、

功率计、

功率衰减

器、矢量

网络分析

仪、频谱

分析仪可

变衰减

器、功分

器/合路

器 

- 

8  传输时延 A 
TB/T 3364—2015 

第 6.1.9 条 

宽带直放站不应大于 1μs,应用声

表面滤波的宽带直放站不应大于 5

μs 

TB/T 3364—2015 

第 7.3.8 条 

TB/T 3364—2015 

第 7.3.8 条 

9  杂散发射 A 
TB/T 3364—2015 

表 1 
TB/T 3364—2015 表 1 

TB/T 3364—2015 

第 7.3.9 条 

TB/T 3364—2015 

第 7.3.9 条 

10  互调产物 A 
TB/T 3364—2015 

表 2 
TB/T 3364—2015 表 2 

TB/T 3364—2015 

第 7.3.10 条 

TB/T 3364—2015 

第 7.3.10 条 

11  带外抑制 A 
TB/T 3364—2015 

第 6.1.12 条 

偏离边缘频率 5MHz 及以上时，带外

抑制不应小于 30dB 

TB/T 3364—2015 

第 7.3.11 条 

TB/T 3364—2015 

第 7.3.11 条 

12  光路损耗允许值 A 
TB/T 3364—2015 

第 6.1.13 条 
光路损耗允许值不应小于 7dB 

TB/T 3364—2015 

第 7.3.12 条 

TB/T 3364—2015 

第 7.3.12 条 

13  抗电强度 A 
TB/T 3364—2015

第 6.6.2 条 
GB 4943.1—2011 第 5.2 条 

TB/T 3364—2015 

第 7.6.2 条 

GB 4943.1—2011 

第 5.2 条 

耐压/绝

缘测试仪 

一

次

电

路

与

机

壳

间 

14  接触电流 A 
TB/T 3364—2015

第 6.6.3 条 
GB 4943.1—2011 第 5.1.6 条 

TB/T 3364—2015 

第 7.6.3 条 

GB 4943.1—2011 

第 5.1.6 条 

接触电流

测试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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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常

温

性

能 

操作

及维

护功

能 

本地维护管理 

A 

TB/T 3364—2015 

第 6.2.1 条 
TB/T 3364—2015 第 6.2.1 条 

TB/T 3364—2015 

第 7.4.1 条 

TB/T 3364—2015 

第 7.4.1 条 

- - 

数据传输接口 
TB/T 3364—2015 

第 6.2.3 条 

应为铁路通信电源及设备房屋环境

监控系统提供数据传输的以太网接

口 

TB/T 3364—2015 

第 6.2.3 条 

高速数据传输接口：

对设备进行 100Mbps

数据传输测试，丢包

率小于 0.03% 

漏缆监测 
TB/T 3364—2015 

第 6.2.4 条 

监测项目应包括漏缆传输损耗、漏

缆驻波比、直放站监测模块工作状

态等；告警项目应包括漏缆传输损

耗告警、漏缆监测主、从设备及其

内部模块故障告警等 

TB/T 3364—2015 

第 6.2.4 条 

监测项目应包括漏缆

传输损耗、漏缆驻波

比、直放站监测模块

工作状态等；告警项

目应包括漏缆传输损

耗告警、漏缆监测主、

从设备及其内部模块

故障告警等 

16  电源适

应性 

最大输出功率 

A 

TB/T 3364—2015 

第 6.1.2 条 

a)标称（最大）输出功率 1W、2W、

5W、10W。 

b)标称输出功率值的容差在±1dB

范围 

TB/T 3364—2015 

第 7.4.3、7.3.1、

7.3.5、7.3.11 条 

在电源电压变高为

AC286V（45Hz～65Hz）

或 DC-57V 时/变低为

AC154V（45Hz～65Hz）

或 DC-40V 时,测量

6.1.2 、 6.1.6 、

6.1.12，均应满足技

术要求 

信号发生

器、信号分

析仪、频谱

分析仪 

- 带内波动 
TB/T 3364—2015 

第 6.1.6 条 
峰-峰值不应大于 1dB 

带外抑制 
TB/T 3364—2015 

第 6.1.12 条 

偏离边缘频率 5MHz 及以上时，带外

抑制不应小于 30dB 



 

第 11 页 

 

序

号 
检验项目 

不合

格类

别 

技术指标 检验方法 仪器设备

名称 

备

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标准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17  

低

温

试

验 

中间 

检测 

最大输出功率 

A 

TB/T 3364—2015 

表 3、6.4 a) 

在表 3 条件下标称输出功率的变化

量在±2.5dB 范围内 

TB/T 3364—2015 

表 3、7.5.1、7.3.1、

7.3.2.1、7.3.6 

a)将正常配置的直放

站系统不加电放置环

境试验室里，以 1℃

/min 速度降温，直至

表 3 规定温度，稳定

后保持４h，然后对直

放站加电； 

b) 按 照 7.3.1 、

7.3.2.1、7.3.6 规定

的方法进行测量； 

c)恢复常温并稳定

4h 后，再进行同样项

目的测试 

信号发生

器、信号分

析仪、高低

温试验箱 

- 

最大增益 

及误差 

TB/T 3364—2015 

表 3、6.4 b) 

在表 3 条件下最大增益的变化量在

±3dB 范围内 

最后 

检测 

最大输出功率 

A 

TB/T 3364—2015 

第 6.1.2 条 

a)标称（最大）输出功率 1W、2W、

5W、10W； 

b)标称输出功率值的容差在±1dB

范围 

最大增益 

及误差 

TB/T 3364—2015 

第 6.1.3.1 条 

a)最大增益值根据耦合基站信号大

小分为 40dB 和 5dB 两种。 

b)最大增益误差不应超过±1dB 

18  

高

温

试

验 

中间 

检测 

最大输出功率 

A 

TB/T 3364—2015 

表 3、6.4 a) 

在表 3 条件下标称输出功率的变化

量在±2.5dB 范围内 

TB/T 3364—2015 

表 3、7.5.2、7.3.1、

7.3.2.1、7.3.6 

a)将正常配置的直放

站系统不加电放置环

境试验室里，以 1℃

/min 速度降温，直至

表 3 规定温度，稳定

后保持４h，然后对直

放站加电； 

b) 按 照 7.3.1 、

7.3.2.1、7.3.6 规定

的方法进行测量； 

c)恢复常温并稳定

4h 后，再进行同样项

目的测试 

信号发生

器、信号分

析仪、高低

温试验箱 

- 

最大增益 

及误差 

TB/T 3364—2015 

表 3、6.4 b) 

在表 3 条件下最大增益的变化量在

±3dB 范围内 

最后 

检测 

最大输出功率 
TB/T 3364—2015 

第 6.1.2 条 

a)标称（最大）输出功率 1W、2W、

5W、10W； 

b)标称输出功率值的容差在±1dB

范围 

最大增益 

及误差 

TB/T 3364—2015 

第 6.1.3.1 条 

a)最大增益值根据耦合基站信号大

小分为 40dB 和 5dB 两种。 

b)最大增益误差不应超过±1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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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恒

定

湿

热

试

验 

中

间 

检

测 

最大输出功率 

A 

TB/T 3364—2015 

表 3、6.4 a) 

在表 3 条件下标称输出功率的变化

量在±2.5dB 范围内 

TB/T 3364—2015 

第 7.5.3 条 

a)将正常配置的直放

站系统放置环境试验

室里，以 1℃/min 速

度升温，直至+40℃，

再加湿至 95%，稳定

后保持 2d； 

b) 按 照 7.3.1 、

7.3.2.1、7.3.6 规定

的方法进行测量； 

c)恢复常温并稳定

4h 后，再进行同样项

目的测试 

信号发生

器、信号分

析仪、高低

温试验箱 

- 

最大增益及误差 
TB/T 3364—2015 

表 3、6.4 b) 

在表 3 条件下最大增益的变化量在

±3dB 范围内 

最

后 

检

测 

最大输出功率 
TB/T 3364—2015 

第 6.1.2 条 

a)标称（最大）输出功率 1W、2W、

5W、10W； 

b)标称输出功率值的容差在±1dB

范围 

最大增益及误差 
TB/T 3364—2015 

第 6.1.3.1 条 

a)最大增益值根据耦合基站信号大

小分为 40dB 和 5dB 两种。 

b)最大增益误差不应超过±1dB 

20  

振

动

和

冲

击

试

验 

最

后 

检

测 

最大输出功率 

A 

TB/T 3364—2015 

第 6.1.2 条 

a)标称（最大）输出功率 1W、2W、

5W、10W； 

b)标称输出功率值的容差在±1dB

范围 

TB/T 3364—2015 

第 7.5.4、7.5.5 条 

按照 7.5.4、7.5.5

进行振动和冲击试

验，最后按照 7.3.1、

7.3.2.1、7.3.6 规定

的方法进行测量 

信号发生

器、信号分

析仪、噪声

分析仪、电

动振动试

验台 

- 最大增益及误差 
TB/T 3364—2015 

第 6.1.3.1 条 

a)最大增益值根据耦合基站信号大

小分为 40dB 和 5dB 两种。 

b)最大增益误差不应超过±1dB 

噪声系数 
TB/T 3364—2015 

第 6.1.7 条 

a)单射频输出口的设备上行噪声系

数不应大于 4dB； 

b)双射频输出口的设备上行噪声系

数不应大于 7dB 

21  
外壳

防护

试验 

近端机 

A 

TB/T 3364—2015 

第 6.7.2 条 

近端机外壳防护等级为 GB4208—

2008 中规定的 IP50 

TB/T 3364—2015 

第 7.7 条 

GB4208—2008  

第 14.1 条 
砂尘试验

箱、防喷

水实验装

置 

- 

远端机 
TB/T 3364—2015 

第 6.7.2 条 

远端机外壳防护等级为GB4208—

2008中规定的IP65  
TB/T 3364—2015 

7.7 条 

GB4208—2008  

第 14.1、14.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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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

磁

兼

容

性

试

验 

射频电磁场辐射

抗扰度 

机箱

端口 

A 
TB/T 3364—2015 

第 6.8 条 

GB/T24338.5—2009 表 1 
GB/T24338.5—

2009 表 1 

GB/T24338.5—2009

表 1 

综合抗扰

度测试系

统、测试接

收机、信号

发生器、人

工电源网

络、频谱

仪、静电放

电发生器 

- 

数字无线电话的射

频电磁场抗扰度 

机箱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1 

GB/T24338.5—

2009 表 1 

GB/T24338.5—2009

表 1 

工频磁场抗扰度 
机箱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1 

GB/T24338.5—

2009 表 1 

GB/T24338.5—2009

表 1 

静电放电抗扰度 
机箱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1 

GB/T24338.5—

2009 表 1 

GB/T24338.5—2009

表 1 

脉冲磁场抗扰度 
机箱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1 

GB/T24338.5—

2009 表 1 

GB/T24338.5—2009

表 1 

射频场感应的传

导骚扰抗扰度 

信号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2 

GB/T24338.5—

2009 表 2 

GB/T24338.5—2009

表 2 

电源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3、表 4 

GB/T24338.5—

2009 

表 3、表 4 

GB/T24338.5—2009 

表 3、表 4 

电快速瞬变脉冲

群抗扰度 

信号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2 

GB/T24338.5—

2009 表 2 

GB/T24338.5—2009

表 2 

电源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3、表 4 

GB/T24338.5—

2009 

表 3、表 4 

GB/T24338.5—2009 

表 3、表 4 

浪涌抗扰度 

信号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2 

GB/T24338.5—

2009 表 2 

GB/T24338.5—2009

表 2 

电源

端口 
GB/T24338.5—2009 表 3、表 4 

GB/T24338.5—

2009 

表 3、表 4 

GB/T24338.5—2009 

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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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

磁

兼

容

性

试

验 

传导发射 
电源

端口 

A 
TB/T 3364—2015 

第 6.8 条 

GB/T24338.5—2009 第 5 章 
GB/T24338.5—

2009 第 5 章 

GB/T24338.5—2009 

第 5 章 

综合抗扰

度测试系

统、测试

接收机、

信号发生

器、人工

电源网

络、频谱

仪、静电

放电发生

器 

- 

辐射骚扰 
机箱

端口 
GB/T24338.5—2009 第 5 章 

GB/T24338.5—

2009 第 5 章 

GB/T24338.5—2009 

第 5 章 

 


